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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任誕”與魏晉新酒德觀 
 

 

楊婉璇 
 

 

論 文 摘 要 
 

士人飲酒，原本依循儒家之酒德觀，講究“德將無醉”。迄至正

始竹林七賢，因為司馬氏黑暗政權與玄學的興起，飲酒盡歡、醉後放

縱的“新酒德觀”應運而生，劉義慶《世說新語》將其歸類為《任

誕》。“任誕”飲者又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飲者兼具出仕難與對舊有

禮教的反思，以阮籍、劉伶、張翰為例；第二種飲者生活少憂，渴望

借酒臻至自然境界，以畢卓、王藴、王薈、王忱為例；此中還有只知

模仿“任誕”行為而不得“任誕”本質的末流飲者。本文擬以《任

誕》為範疇，討論魏晉名士飲酒風氣的形成與嬗變、“新酒德觀”的

思想內涵與表現形式，以及劉義慶對於“任誕”飲者的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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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晉名士具有代表性的時代風氣的活動，主要是清談、飲酒和服散，學界對

於魏晉清談的研究成果較豐，而對飲酒和服散的關注相對較少，或者僅將後者視

為魏晉玄學的象徵而展開討論。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主要載錄魏晉名

士的軼事一千一百三十則，關於“酒”的條目有一百零三則 1  、“清談”四十二

則 2 、“服藥”四則 3 ，確見“酒”之於魏晉名士生活中的份量，且具深入探討的

空間。關於魏晉名士飲酒的討論，學界多圍繞在以阮籍（210-263）、劉伶（約

221-約 300）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對其酒後任誕的行為進行詮釋，其結論往往是

歸結於崇尚老莊、背棄禮教、借酒避禍等。魏晉政權更替頻密，不同時期的飲者

所經歷的政治局勢與學術氛圍都有不同，如果僅以單一的“任誕”或“酒德”作

為區分、歸納飲者的類型，都不足以詮釋魏晉飲者的多元面貌。根據《世說新

語》的記載可知，魏晉名士與酒的關係是豐富多樣的，飲者在“任誕”與“酒

德”之間如何抉擇，抑或在兩者之間徘徊搖擺，或是在兩者之外仍可另尋出路？

這些都是本文的討論重點。《世說新語·任誕》中關於“酒”的條目有三十則，

為全書之最，本文借此為切入點，並以余嘉錫（1884-1955）《世說新語箋疏》為

文本依據，輔以諸家註本與相關論著為對比審視，對魏晉名士的飲酒風氣與主要

形態進行論析，剖析“思想上”的酒與“行為上”的酒的差異，繼而醞釀出魏晉

的“新酒德觀”，期以較準確地把握劉義慶對“任誕”飲者的褒貶評價。 

 

 

一、“酒德”與“任誕” 
 

中國歷代書目對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卷帙與門類之著錄，頗不一致，而目

 

本文原是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主辦的“第一屆馬來西亞大專院校漢學獎”特優論文（2018）。茲遵照

《馬來西亞漢學刊》稿約，選摭部份章節，重新擬題修訂，增刪而成此文。 

1  《世說新語》中關於“酒”的條目：《德行》三則、《言語》五則、《文學》三則、《方正》九則、《雅

量》十則、《識鑒》一則、《賞譽》三則、《品藻》兩則、《規箴》四則、《捷悟》一則、《夙惠》一則、

《豪爽》兩則、《容止》兩則、《傷逝》一則、《賢媛》兩則、《術解》一則、《任誕》三十則、《簡傲》

六則、《排調》六則、《輕詆》四則、《汰侈》、兩則、《忿狷》一則、《讒險》一則、《尤悔》兩則、《仇

隟》一則。 
2  《世說新語》中關於“清談”的條目：《言語》三則、《文學》十二則、《雅量》兩則、《賞譽》十則、

《品藻》兩則、《規箴》兩則、《容止》兩則、《企羨》兩則、《賢媛》兩則、《巧蓺》一則、《簡傲》一

則、《排調》四則、《尤悔》一則。 
3 《世說新語》中關於“服藥”的條目：《言語》二則，《品藻》一則，《排調》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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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界的通行本，主要是南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刊刻的三卷三十六門本。上

卷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4  中卷為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等

九門，下卷為容止、自新、企羨、傷逝等二十三門。從《世說新語》的卷帙與品

題門類來看，愈往前為褒，愈往后為貶，范子燁將此體例對照漢魏以來的“九品

文化”，以四門為一品，乃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的九品，從中可見劉義慶對魏晉名士由褒至貶的無聲評價。5 《世說

新語》全書一千一百三十則，與“酒”相關的條目有一百零三則，獨佔 9.12 %，

可見份量之重；而《任誕》中的“酒”條目最多，計三十則，約佔三成；《雅

量》十則，《方正》九則，居其後。劉義慶將“任誕”位列《世說新語》第二十

三，即屬“九品文化”中的“中下”品，如此是否反映出其對魏晉名士飲酒的評

價不高呢？然而，《雅量》、《方正》二門記載的飲酒事例卻是位列“上品”，如此

是否能夠反映出其對此類飲酒事例的讚揚態度呢？因此，《世說新語》中對魏晉

飲者的區分、界定與褒貶準繩，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在魏晉“任誕”的飲酒風氣之前，飲者是以“酒德”為戒，而“酒德”之義

則可溯至《尚書》與《詩經》的載述。《尚書·無逸》記載周公告誡成王，曰：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 6  哉！”周公借鑒商之亡，頒佈《酒誥》勸誡君

臣百姓，曰：“無彝酒”、“德將無醉”、勿“群飲”、勿“湎於酒”。7  上述誥令

並非絕對禁酒，其允許飲酒的情況有三：一為祭祀之用；二為侍奉父母，家人同

飲；三為獻酒予國君和老者。另外，《詩經·既醉》曰：“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又《小宛》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8  以上情況便是儒家“酒德”的

理論依據，在此觀念中，酒是祭祀、燕禮等儀式的陪襯，缺乏主體性的角色，儒

家也反對無故、無節制地飲酒，更是鄙夷飲者的醉後失態。 

從漢末迄至魏晉時期，君權旁落，政治板蕩，門閥世族崛起，社會體制驟

變，“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9  。當時的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稍後的竹林

名士嵇康等，都被冠以“悖逆”的政治罪名而死於非命。士人的政治抱負難以實

 
4   劉義慶《世說新語》首四門之排列，與《論語·先進》所列“孔門四科”相同，當前學界多有論及，

較早見於傅錫壬《〈世說〉四科對〈論語〉四科的因襲與嬗變》一文，刊載《淡江學報》第 12 期

（1974 年 3 月），頁 101-124。 
5  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328-335。 
6  何謂“德”？宋代蔡沉《書經集傳》引韓愈之言道：“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兇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

虛位也。”（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頁 169）可見酒德之“德”並非只有一種準則，而是關乎個

人的抉擇，因人而異。 
7  [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376、323-326。 
8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13、595。 
9  [唐]房玄齡等：《晉書·阮籍傳》，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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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生死之嗟不言而喻，轉而寄情於酒，他們的飲酒行迹與“酒德”觀念也因此

產生巨大的變化，不再恪守儒家傳統的“酒德”與“酒禮”。 

魏晉名士的“新酒德觀”即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下產生。學界對於魏晉名士飲

酒的解析，大抵有兩個面向：一、受道家精神的影響，對舊有的禮法存有不滿，

渴望臻至逍遙、“物我兩冥”的境界；二、為逃避現實，遠離政治迫害，選擇飲

酒避禍，保全性命。10  如果沒有道家脫俗的精神追求，名士們便難以擺脫傳統酒

禮的束縛，以對“酒德”提出新的詮釋；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失意，名士們便將汲

汲於濟世之志，斷然不會沉溺於酒。阮籍與劉伶便因過度飲酒而屢遭時人議論，

也成了後世研究“文士與酒”的重點對象。11  劉伶《酒德頌》通過對比“唯酒是

務”的“大人先生”與“陳說禮法”的“貴介公子”，表達對飲酒豁達瀟灑、肆

意生活的嚮往，蔑視死守禮法之輩；阮籍《大人先生傳》稱“與造物同體，天地

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12  張伯偉以“新酒德觀”標示這種新興的時代觀

念，藉以展示魏晉名士所表達的超脫世俗的生命追求。13 

在這樣的大趨勢下，《世說新語·方正》和《雅量》中關於飲者的記載，則

非全然“任誕”。例如，曹魏正始（240-249）年間仍有名士對“酒禮”特有講

究，夏侯玄拒與陳騫同飲，而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方正 7/286）劉孝

標（462-521）註稱，陳騫的年齡德位都不如夏侯玄，“徑入”之舉有失“長幼之

序”。14  朱鑄禹（1904-1981）則認為，夏侯玄不與陳騫交往是出於志向不同，故

云“可得與我同堂相見，不可與我雜坐燕語，是遇騫以分類也”。15  余嘉錫引

《漢晉春秋》曰：夏侯玄與陳騫“相與未至於此”，意即兩人相識未深。縱觀三家

對夏侯玄“拒與同飲”的原因各有不同詮釋，但可以肯定的是，夏侯玄的酒德觀

仍有“酒禮”之餘韻，惟較之儒家的傳統“酒德觀”，其“餘韻”就顯得微不足

道了。到了東晉初期，士人飲酒而講究“長幼貴賤之序”的風氣已經趨於淡化，

 
10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32-537；王瑤：《中古文人生活》，《王瑤全集》卷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 185-

200。 
11 王瑤認為，竹林七賢飲酒受人關注，一因漢末處士橫議的餘風和文學觀念的發展，使他們擁有卓特的

社會地位，一因酒在他們生活中佔據顯著的地位，幾乎是生活的全部。（《中古文人生活》，頁 184） 
12  上引阮籍、劉伶二文，詳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四六、六六，北京：中華

書局，1958，頁 1315、1835。 
13 張伯偉：《從〈酒德頌〉看魏晉人的新酒德觀》，《學術集林》卷一六，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頁 237-243。 
14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註、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3，頁 286。本文所引《世說新語》資料，主要乃據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

後引只列篇名、則數與頁碼，不再出註，以免繁冗。 
15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註、朱鑄禹彙校集註：《世說新語彙校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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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羊曼供饌“不問貴賤”，時人讚譽“曼之真率”。（雅量 20/363）曹魏時期

士人交往仍然講究門第之際，同飲者的身份是否匹配亦是“酒禮”的要素之一；

此時羊曼反行其道，卻能贏得時人的讚譽，說明時代風氣已經發生變化，同飲者

的“真率”較之“酒禮”更為重要。因此，劉義慶將上述飲酒二例列於上品，其

褒貶的關鍵不在於以“酒”為主體，而在飲者的個人心性、氣度和士節。 

綜上所述，關於《世說新語》中魏晉士人酒德觀之論析，主要仍體現於《任

誕》眾多條目的記載。飲酒“任誕”伴隨著魏晉名士的“新酒德觀”而興起，醉

後而行為失德的事例比比皆是，竹林七賢之後也有一批以“新酒德”為名堂而行

及時行樂之實的飲者，模仿任誕行迹，惟其既非追求道家精神亦非為求自保，充

其量僅僅是飲者的末流。在《世說新語·任誕》中，便清楚地記錄著這些秉持

“新酒德觀”的新興飲者，以及假借“新酒德觀”之名的失德者與末流飲者，適

可作為我們辨析魏晉名士飲酒多元面貌的文化視角。 

 

 

二、劉義慶筆下的“任誕”飲者 

 

自司馬氏家族篡奪曹魏政權之後，又有八王之亂、王敦之叛、蘇峻與祖約之

亂、桓溫專政等事例，在此背景下的名教與自然之爭，儒家的出仕忠君與道家的

無為避世，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多層面的衝突。魏晉名士飲酒大抵有兩個原因，一

為出仕難，所以不願追求功名，也不願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終日飲酒；一為崇尚

自然，所以飲酒盡歡，酒後任誕，乖離虛偽的禮教。《世說新語·任誕》中即包

括這兩類飲者，前者如阮籍、劉伶與張翰，後者則是不曾經歷政治困境而僅為追

求自然的東晉名士，如畢卓、王藴、王薈、王忱等；而在這兩類飲者之外，又有

如阮咸、王恭之輩的末流飲者。 

阮籍和劉伶是兼具政治困頓與崇尚自然的名士，是第一類的任誕飲者。16  在

《任誕》中記載阮籍的出仕目的不是為了求取功名，而是為了享用美酒，曰：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任誕

5/729） 

這種入仕動機顯然是違反了儒家積極入仕的理念。阮籍原本並非沒有志向的好酒

 
16 阮籍在《德行》、《言語》、《文學》、《賞譽》、《品藻》、《傷逝》、《棲逸》、《賢媛》、《排調》各出現一次，

《簡傲》兩次，唯於《任誕》出現十次。劉伶在《文學》、《賞譽》、《容止》、《排調》各出現一次，唯

於《任誕》出現三次。可見，劉義慶對於阮籍、劉伶的整體觀點，應是趨向“任誕”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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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史傳稱其素有“濟世之志”，但因生逢亂世，“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

常”，以求在溺飲中保身。17  《任誕》中又三次記載“阮籍喪母飲酒”的事例，

這是《世說新語》中重複記載同一事件的特殊例子，其曰：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任誕 2/727）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任誕 9/731） 

阮步兵喪母，……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任誕 11/733） 

上引三條材料，分別記載阮籍“居喪不哀、食肉飲酒、散髪箕踞”的事例，顯示

他對傳統喪禮的蔑視與揚棄，這對藉詞推崇“三年之喪”的名教份子而言，恐將

被冠上“不仁”的罪名。18  其實，阮籍的“居喪無禮”，可在《莊子·大宗師》

中尋得源頭，反映出阮籍是以道家不拘泥於生死、順應自然變化的精神應對處喪

諸事，19 居喪飲酒只不過是一個掩體，借以彰顯其豁達的心境而已。 

劉伶與阮籍是同類型的任誕飲者，終日沉迷於酒，酣醉熏熏。其載曰：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20 ，一飲一斛，五斗解酲。（任誕 3/729） 

劉伶妻本著養生之道，規勸劉伶戒酒，劉伶卻假借祝誓鬼神之言，自稱以酒為

命，更藉機調侃其妻之勸為“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可見其對飲酒之癡迷。據

史傳載，劉伶曾任建威參軍，又“盛言無為之化”。21  劉伶在朝廷對策中積極展

現其對“無為之化”的政治抱負，但因不被執政者接納而遭罷免；不過，他卻能

將對“無為之化”的追求轉而實踐於飲酒之中，甚至能以“無用”而在亂世之中

保全其身。劉伶因此而有酒後任誕、且求盡興的“新酒德觀”。22 其曰： 

 
17  [唐]房玄齡等：《晉書·阮籍傳》，第 5 冊，頁 1360。又，《世說新語·德行》第十五則載：“晉文王

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頁 17）阮籍在政治困境中的“至慎”與

“不與世事”，是相互一致的。 
18《論語·陽貨》載，孔子曾批評不願居喪三年的宰我為“不仁”。（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

《論語集釋》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231-1237）此話屢被用來批評乃至抹黑那些沒有恪

守喪禮的人士。 
19  在《莊子·大宗師》中假借孔子之口回答顏回的提問，對“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

的孟孫才表示讚揚，認為他對“生死”、“先後”、“物化”的理解，超越了那些只是“懂禮”之人。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6-87） 
20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黃生義府》曰：“《世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古名、命二字通

用，謂以酒為命也。” 
21《晉書·劉伶傳》曰：“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

終。”（第 5 冊，頁 1376） 
22  禚寶斌《劉伶與酒——劉伶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一文指出，劉伶一生的事迹與為文皆繫之與酒，他不

是一般意義上的“酒徒”，而是借酒入玄，從醉中尋得“自然”之義。（《牡丹江大學學報》2012 年第

2 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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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

為棟宇，屋室為㡓衣，諸君何為入我㡓中？”（任誕 6/730） 

劉伶之“脫衣裸形”，即是褪去身上的全部服飾，還原人們最原始、最自然的形

態，也表達了其對當時儒家“垂衣裳以辨貴賤”23  的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

只能透過醉後神智不清、隱晦地表現，讓人只覺其任誕而不察其不滿。 

在阮籍、劉伶之後的張翰，亦是“寄志於酒”的任誕飲者。其載曰：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任誕

20/738) 

張翰（生卒年不詳）在“身後名”與“一桮酒”之間，決然選擇了酒。劉孝標註

稱，張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晉惠帝（290-305在位）元康

後期，晉室相伐，亂象已明，從張翰與顧榮“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

林間人，無望於時”24  的對話中，可知他其實是不能選擇“名”，不然就難以全

身而退，因無望於時而擇“酒”。張翰有“江東步兵”之稱，與“步兵校尉”阮

籍有著同樣的避禍心態；張氏“棄名從酒”，則與劉伶“以酒為名”皆處於政治

困境中的無奈選擇。此外，平民百姓在亂世中亦有同樣“棄名從酒”的想法，如

蘇峻之亂時，有一無名小卒救了庾冰，庾冰擬予報答，小卒竟不求“名器”，只

求“酒足餘年畢矣”，時人以為小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任誕 30/744）可

見，阮籍、劉伶、張翰與無名小卒，都是第一類的任誕飲者，於現實政治困境中

歷經掙扎，最終都在名教與自然之間選擇了後者，寄情於飲酒之中。 

第二類任誕飲者，篤信老莊，借酒自遠，即是以酒為“迹”，以求“所以

迹”。25  所謂“迹”是思想流傳的面貌，“所以迹”才是思想的“真性”，儒家傳

統“酒德”是通過典籍記載而流傳，即為“迹”，並非飲者原應遵守的準則。魏

晉士人飲酒要擺脫固有“酒德”之“迹”，以回歸本真之“自然”，即“所以

迹”。第二類與第一類飲者的區別，在於前者並沒有經歷現實的政治困境，純粹

是崇尚老莊、沉迷於酒，酒對他們而言並沒有現實寄託的功能。 

《世說新語·任誕》中有四則相關第二類任誕飲者的記載，曰： 

 
23《周易·繫辭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韓康伯註曰：“垂衣裳以辨貴賤。”（[魏]王弼、

[晉]韓康伯註：《周易王韓註》，臺北：新興書局，1979，頁 52） 
24  [唐]房玄齡等：《晉書·張翰傳》，第 8 冊，頁 2384。 
25《莊子·天運》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

出，而迹豈履哉！”（[清]王先謙：《莊子集解》，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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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任誕 21/739）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 35/748）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任誕 48/759）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任誕 52/762） 

以上是畢卓、王藴、王薈、王忱的事例。畢卓事迹附見《晉書·光逸傳》：光逸

“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

累日”。26  王藴事迹見載《晉書·外戚傳》：王藴“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

之子也”，“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補吳興

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27  王薈事迹附見《晉書·王導

傳》：王薈有清譽，夷泰無競，“恬虛守靖，不競榮利”，“時年饑粟貴，人多餓

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28  王忱事迹見《晉書·王忱

傳》：王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

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帀而出。其所行多此類”。29 

上述四人事迹的共同特點，即他們皆是東晉高門世族中人，官運相對順遂平

穩，鮮見面臨政治上的困頓與憂慮，更多的是描繪他們好酒酣飲的事例。東晉士

人雖處偏安江左一隅，但普遍上沒有遭遇西晉士人“少有全者”之憂慮，故劉勰

《文心雕龍·時序》稱東晉文學風氣為“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30  ，這是由於

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士人享有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殊待遇。東晉高門子弟往往憑

藉自身的世族地位，不務實際政事，嚮往精神追求，雖然他們展現了類似竹林名

士的品質，崇尚老莊，高雅致遠，但對世事卻漠不關心，缺少了現實的社會歷練

所煉造的淡然豁達。因此，上述四則引文所展現的畫面，更多的是高門子弟的一

種感官享受，以及追求自然之適，他們渴望能夠借酒臻至“形神相親”和“物我

兩冥”的高層次精神境界；31  然而，有境界者自然能夠得其門而入，倘若必須借

 
26 [唐]房玄齡等：《晉書·光逸傳》，第 5 冊，頁 1385。 
27 [唐]房玄齡等：《晉書·外戚傳》，第 8 冊，頁 2420。 
28 [唐]房玄齡等：《晉書·王導傳》，第 6 冊，頁 1759。 
29 [唐]房玄齡等：《晉書·王忱傳》，第 7 冊，頁 1973。 
30  黃叔琳註、李詳補註、楊明照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541-

542。 
31  精神境界的追求是魏晉名士生活中的普遍現象，如唐翼明《魏晉清談》認為，清談的理想境界包括：

拔新領異、辭約旨達、詞條豐蔚、花爛映發、風度優雅、語音節奏之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2，頁 71-80）魏晉任誕飲者追求的飲酒境界，也是一種內心的渴望、一種享受的過程，但這並不

代表飲者們都能達到期待中的那種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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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以行此意，則不免泥於“有待”，未能真正達於道家的方外之境。 

對比兩類任誕飲者的事例，第二類飲者似乎無意識地繼承了阮籍《大人先生

傳》、劉伶《酒德頌》中“唯酒是務”與“逍遙浮世”的新酒德觀，只是他們的

任誕表現方式與第一類飲者有所不同。正始時期，名士崇尚玄學的表現方式為清

談哲理，然而竹林七賢的飲酒形象過於深刻，導致“飲酒”成了崇尚玄學的替代

表現方式。但是，第二類飲者對於“新酒德觀”的擁抱過於迅速了然，未能見其

內心的糾結與無奈。魯迅以為，阮籍、劉伶等人極力反叛禮教，其實他們心裏對

禮教最為珍視。32 余英時稱，雖然道家批評禮教的束縛，但他們有“內在限制”，

不會決然與世俗決裂。33  因此，第二類飲者表現出的任誕，缺失了現實意義，也

不見內心深層的憂思，他們的“酒德觀”也遠不如前者豐富。 

在追求理想境界的過程中，第二類飲者亦有不同的表現，例如，王蘊和王薈

都是性格平和之人，史傳記載他們皆有救濟災民的事例，而無酒後任誕的行為；

畢卓和王忱的個性放達，更多的是表現了酒後任誕的行為。此處或可說明，醉後

任誕的行為並不一定是“新酒德觀”的必然表現，或其天性狂放，縱容自己醉後

妄為，並不能歸咎於飲酒。不同於阮籍、劉伶，畢卓和王忱的任誕行為並不是有

意識地反對禮教，僅僅是醉後失德，此為只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只

知模仿任誕“行為”而不得“思想”的超脱。 

上述兩類任誕飲者之外，還有一類純粹是醉後行為失德的末流飲者。他們既

沒有面對現實困境、寄情於酒的內心焦慮，也沒有崇尚老莊而對“新酒德觀”有

所詮釋，僅僅是模仿前人醉後的任誕行為而已。例如：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

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任誕 12/733） 

阮咸的“任誕”行迹較之阮籍、劉伶，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阮咸名列竹林七賢

之一，音樂造詣奇高，並非不學無術之徒，其“任誕”行迹亦是有意批判虛偽禮

教，但“直接去上，便共飲之”34  之舉，或非對“新酒德觀”有正確的理解。魏

 
32 魯迅以為，魏晉時期反叛禮教的人，其內心恐怕比推崇禮教的人更為相信禮教，他們不過是因禮教已

被掌控政權者所利用、褻瀆，所以，他們怒而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魏晉風度及

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535-536） 
33  余英時稱，道家對禮俗的突破有一種“內在限制”，雖然道家在批評現實禮樂表現激烈，但在更高的

層次上，道家對禮樂的意義依然有所肯定，例如《老子》的“和其光，同其塵”與《莊子·天下》的

“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都能說明道家在追求“方外”世界時，並不與“方內”世界決裂。（《士

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87） 
34 關於阮咸“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一語，論者向來多是理解為“阮咸與豬共飲”之意。閻步克《阮咸

何曾與豬共飲》一文則釋為“徑直‘酌而去之’被豬弄髒的酒的表面部份，阮咸與諸阮共飲”。（《文

史知識》2007 年第 1 期，頁 85-91）閻釋頗切，可備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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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之際，任誕之風盛行以後，對“新酒德觀”錯誤詮釋之輩大有人在，例如：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

騷》，便可稱名士。”（任誕 53/763） 

王恭之言，或可視作對西晉末流飲者的諷刺與總結，他們似模似樣地畫葫蘆，以

為循此捷徑便可稱為“名士”，卻從未真正理解“新酒德觀”的深層“思想”，可

謂當時無可救藥的流弊。 

任誕而有度，較之無度任誕更難能可貴。此“度”便是“任誕”的界定，少

一分是拘束，多一分是放縱，阮籍對於此“度”有較精準的把握。其曰：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

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任誕 8/730） 

阮籍好酒常酣，經常不顧舊禮中的男女之防，醉後即臥鄰家婦之側，但卻從來沒

有不顧人倫、放縱調戲人婦的舉動。阮籍德兼內外，在“行為上”能夠做到有所

為而有所不為，在“思想上”能夠讓人醉心仰慕而難以企及，這才是魏晉名士

“任誕”的根本價值所在。 

 

 

三、“任誕”而有“德” 

 

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1613-1682）以治國之道評論魏晉時代風氣，對於

魏晉名士的任誕作風頗為不滿，並提出嚴厲的批評，其《日知錄》曰：“國亡於

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35  當代學

界關於魏晉飲者的評議，主要仍見“名教”與“自然”之爭的餘緒。魯迅、余英

時等學者則以近代追求思想自由的學術視角論析魏晉士人，對於他們敢於背叛禮

教的自覺意識與時代精神表示讚賞。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在《任誕》題下註提出他對阮籍等人的看法：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司馬

昭保持阮籍，而禮法廢。波靡不返，舉國成風，紀綱名教，蕩焉無存。以馴

致五胡之亂，不惟亡國，且幾亡種族矣。君子見微而知著，讀《世說·任

 
35 [清]顧炎武著、陳垣校註：《日知錄校註》中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頁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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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之篇，亦千古之殷鑒也。《文選》四十九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

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

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又曰：“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

之由。”……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曰：“貴游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

獸為通。”《抱朴子》外篇《刺驕》篇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任誕/725） 

余氏認為劉義慶撰《任誕》篇之意在於引以為鑒，又引諸人之言指斥魏晉任誕之

風敗壞禮教，其觀點較偏向於儒家尊禮、積極入仕的觀念。如果仔細對照則可判

別，李善（630-689）、葛洪（284-364）僅是批評模仿阮籍作風的後世“貴游子

弟”，不自量力，盲目跟風，但卻沒有批評阮籍等人背棄禮教的舉動。王能憲

《世說新語研究》認為：阮籍等人的任誕作風就今人而言似乎無法理解和不可思

議，“殊不知這種任誕和放達乃是魏晉士人在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老莊哲學的影響

之下，為了全身遠禍所採取的一種極端行為。”36  意即任誕之士是腐朽晉室的產

物，而非因為任誕晉室才亂，先後有別。那麼，我們應該從哪一個視角或切入

點，才能較準確地詮釋劉義慶對魏晉任誕飲者的評價呢？ 

上文論及的三類任誕飲者，除了末流飲者一類，劉義慶對魏晉士人“寄酒為

志”的選擇似乎沒有貶意，甚至對“非唯有智，且亦達生”的無名小卒亦有好

評。那麼，為何劉義慶卻將魏晉士人飲酒的事例載於“任誕”之篇，且又位列

“中下”品呢？以下試從劉義慶的宗室身份與仕途際遇進行論析。 

劉義慶所處的元嘉時期（424-453），由於宋文帝（407-453）善妒猜忌，宗

室之間殺戮相殘的事例屢見於書，37 不幸捲入政治漩渦的士人亦是處境兇險。《宋

書·劉義慶傳》：“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

必至。”38  所謂“世路艱難”39  則道出了元嘉士人的現實困境，劉義慶亦與阮籍

等人一樣需於困境中自保其身，不同之處在於劉義慶並非以酒避禍，而是選擇棄

武從文、遠離權力核心。《宋書》本傳又載：“（元嘉）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

 
36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155。 
37 自宋文帝劉義隆殺害劉義康始，南朝劉宋政權宗室之間的殺戮便拉開序幕，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卷

十一“宋子孫屠戮之慘”條稱：“宋武九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於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

有後於世者。”（[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41） 
38 [南朝梁]沈約：《宋書·宗室·劉義慶傳》，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477。 
39  周一良《〈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認為，劉義慶是待遇優渥的宗室子弟，此謂“世路

艱難”並非指他身處社會動亂或生活苦難之意，而是指宋文帝善妒猜忌，為了鞏固君權而屢次引發宗

室內部的尖銳矛盾，導致諸王、大臣和士人不免常有禍福難測的憂患心理。（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

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1-337）另詳張耐冬《“世路艱難”瑣議》一文的討論。

（《國學學刊》2015 年第 3 期，頁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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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迄求外鎮。”“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40 面對日益混亂的劉宋朝政，劉義慶嚴

謹自持，低調處事，主動自求外任，遠離中央政權，百般迴避君權與諸王、宗室

之間的激烈鬥爭。 

劉義慶雖然無心於政治上的爭權奪利，但又不似阮籍、畢卓等人以消極的姿

態應對世事。《金樓子·說蕃》記載： 

劉義慶為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受。在州八

年，為安於西土。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

序》，以述皇代之美。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為宗室之表。受任歷

蕃，無浮淫之過。善騎乘，招聚才學之士，近遠必至。文冠當時，為衛軍

咨議參軍。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引為佐史。41 

劉義慶“迄求外鎮”，在任上盡忠職守，關注地方賢者，禮待著名文士；又撰

《典引》，宣揚朝廷德政，讚賞名教樂地。42  這些政績事例都展現了劉義慶與魏晉

名士或任誕飲者的不同心態，其於混亂的政治環境中仍能“簡素寡嗜”，舞文弄

墨而“無浮淫之過”，確是殊為不易。 

劉義慶自覺地遠離政治禍患，頗得老莊無爭的處世之道，同時又不怠懶於外

鎮州事，亦合儒家兼善的入仕表現。在《宋書》本傳中，史臣特別載錄劉義慶為

丹陽尹時處理“趙氏殺兒媳”的案例，其曰： 

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

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鬭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

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為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

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

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

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43  

從上文可知，劉義慶雖然強調儒家所謂君臣父子的倫理之道，但卻不是迂腐的名

教之輩，他既不拘泥《周禮》，也不背棄《周禮》，而是在舊有禮法的基礎上另尋

 
40 [南朝梁]沈約：《宋書》第 5 冊，頁 1476。 
41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知不足齋叢書》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577。 
42  劉義慶撰著《典引》的動機，或是一種表面的釋善之意，並非真正熱衷宣揚“皇代之美”。劉義慶素

來不喜西晉的末流之輩，惟仍心系名教，尤其讚賞固守“名教中自有樂地”的樂廣，例如《世說新

語》中有關樂廣的記載：《德行》一則、《言語》四則、《文學》三則、《賞譽》四則、《品藻》四則、

《賢媛》一則，大多介於“上上”、“上中”之例，意趣取向可見一斑。 
43 [南朝梁]沈約：《宋書》第 5 冊，頁 1475-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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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以較通融而又合乎情理的態度解決社會問題。44 

更為關鍵的是，這個案例反映出劉義慶對於“酒”的立場：他將趙氏殺人的根本

原因歸之於酒，是酗酒放縱、荒誕的行為，如果強要據此而推論人心、對照實況

的話，則是十分荒唐的事，意即整個事件的源頭在於酒而不在於個人。劉義慶的

觀點是出自儒家“德將無醉”——以德自持，不致大醉之意。實際上，縱使酒能

使人神志不清，但在醉後仍有失德與不失德之分：個人醉後失德，其咎在於個人

無德，而不能推卸於酒；同此道理，那些“以酒為命”的魏晉飲者，未必就是無

德之人。劉義慶對於“酒”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傳統“酒德觀”的層面，他嚴謹

自持，未能在思想上和行為上親身體驗“新酒德觀”的感受，他與魏晉名士在名

教與自然之間的不同選擇便愈趨明朗，同時，這也為我們解答了他將寄酒為志、

崇尚老莊的魏晉飲者，普遍都列入《任誕》中的原因。 

前文論及，劉義慶對魏晉任誕飲酒的評價不高，但從《任誕》中對阮籍“居

喪飲酒”的三則記載，卻可窺見其對阮籍的偏愛之心。全文如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

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

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任誕 2/727）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

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任誕 9/731）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

下席於地，哭弔喭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

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

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任誕 11/733） 

以上三則記載的精彩之處，在於劉義慶借助旁觀者的視角敘事，以他人之口為阮

籍居喪的任誕行迹開脫，而不是由當事人自我辯護。何曾（199-279）在司馬昭

面前批評阮籍居喪不哀，是“縱情背禮，敗俗之人”45  ，但司馬昭卻稱阮籍是因

 
44《冊府元龜》卷六一五《刑法部七·議讞二》載入劉義慶此一案例，引為執事者“激發正論，折中群

惑，簡孚厥罪，澄清庶獄”之參考，次例則載入司徒左長史傅隆為此案例之評議，認同劉義慶案語，

朝廷“從之”。（[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第 7 冊，南京：鳳凰出版

社，2006，頁 7106-7107） 
45  東晉孫盛《魏氏春秋》、干寶《晉紀總論》、王隱《晉書》等史籍皆載錄何曾面質阮籍其事。唐修《晉

書·何曾傳》亦稱：“（何）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第 4 冊，頁 996）確

見魏晉時人與後世史家對此事件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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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毀頓”與“有疾”而導致如此行迹，並希望何曾能夠體諒阮籍且為之“共

憂”。46  至於裴楷（237-291）對阮籍“方外之人”的評價，是基於他對阮籍的理

解，知其無禮而有孝，不哭而有哀，即如劉孝標註引戴逵語云“裴公之制弔，欲

冥外以護內”，維護之意甚為高明，以免阮籍遭受名教之士的輿論攻擊。由此亦

可得知，劉義慶有意識地甄選相關史料，以塑造阮籍居喪時期內心極為複雜的形

象，更試圖描繪阮籍擬仿莊子“鼓盆而歌”47  的精神境界，但最終仍因“有疾”

而“吐血廢頓”，達不到不喜不悲的境地，反而凸顯其內心最真實的悲慟。劉義

慶也特此載錄王忱之言——“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任誕 51/762），終為

阮籍的終日酗酒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劉義慶對阮籍的偏愛，除了兩人際遇相近，還因顧惜阮籍的奇才。阮籍雖因

“任誕”而列在《世說新語》的中下品，但亦有因“酒”而位列上品，曰：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

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

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文學 67/245） 

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撰於景元四年（263）。48  時值魏晉禪讓之際，此文成為

後來對阮籍其人紛紛議論之癥結所在，或惋惜、譴責、曲為回護者，皆有之。49 

實際上，面對鄭沖的“遣信求文”，阮籍不撰亦難，撰文亦難，最終是以醉醒不

分之態而成此文，抑以避禍，亦有遐慮。50  劉義慶對此不就“其人”作議論，而

是著眼於阮籍“宿醉扶起”的任意揮灑之作，又引時人之譽而稱“神筆”，既讚

賞阮籍的文學奇才，更彰顯此為“宿醉”後的酒德作用，而非飲者酒後的任誕行

迹。劉義慶應是理解阮籍當時內心的掙扎，遂為轉移爭議的焦點，從“文學”的

視角載錄這則軼事，且兼位列上品，可謂兩得。 

阮籍晚年所作《詠懷詩》八十二首，充份展現其文學奇才，為世所重。鍾嶸

《詩品》列其為上品，稱“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

 
46 余嘉錫認為，阮籍依附司馬昭或非出自本心，而司馬昭對阮籍多番任誕之舉的袒護，確實有著“籠絡

名士”與“恩威並施”的政治動機。（《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頁 728） 
47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至樂》，頁 185。 
48 關於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的作年有二說，學界未有定論。此據龔斌《世說新語校釋》引證相關文

獻的註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493-496） 
49 [魏]阮籍著、陳伯君校註：《阮籍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50-51。 
50  臧榮緒《晉書·阮籍傳》載，高貴鄉公時，阮籍藉託“醉六十日”以拒司馬昭之求為聯姻，司馬昭

“不得言”而作罷。（頁 1360）婉璇按，至此“備禮九錫”，阮籍又擬藉託“宿醉”以拒鄭沖求文，惟

因勸進事大，終被強行“扶起”，“不得已”而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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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詞”。51  李善註引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晋文代常

慮禍患，故發此詠。”又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

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52  顏延之“好

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玩世如阮籍”，為阮詩作註釋其意蘊，憤激而作《五

君詠》，自抒懷抱。53  顏延之與劉義慶同是元嘉“世路艱難”的士人，其對阮詩

“常慮禍患，文多隱避”的評價頗為精切，但因自身處境困頓之故，始終也“怯

言其志”，阮、顏、劉真可謂是隔代知音。因此，劉義慶深知阮籍是魏晉名士中

的“苦悶者”54  ，既見飲者行迹，又見文學奇才，故於《世說新語·任誕》之外

的上品、中品諸篇亦多載錄阮籍的名士軼事，縱使《任誕》中所載的阮籍事例亦

是“任誕”其外而不失“酒德”，確見阮籍頗能符合劉義慶“任誕而有德”的飲

者要求。 

 

 

結語 

 

莊子所謂無用之大用，即是處於有用與無用之間而已。至於《世說新語》所

謂“任誕”者並非無德，“酒德”者又非至德，魏晉名士的飲者之道，正是處於

“任誕”與“酒德”之間而已。“任誕”是為避禍，以表達對虛偽名教的不滿，

而“酒德”卻是人品境界的高下，所以“任誕”不可沒有底線，否則無異於禽

獸，“酒德”亦不必追求盡善，過則失其真。由此可見，“任誕”與“酒德”並

非對立的關係，而是現實狀態中的多元面貌，重點在於取捨之道的準確把握。魏

晉士人逐漸形成的“新酒德觀”，當從“思想上”與“行為上”的酒予以辨別，

前者易得，後者卻難得。魏晉飲者崇尚老莊，將內心苦悶寄託於酒，又借任誕行

迹抒發於外，如此則是“思想上”與“行為上”的一致，才能算是真正的“新酒

德觀”；然而，內有飲者的個人品德，外有時代的趨勢，真正能夠達此境界者畢

竟是在少數，往往做的人未想，而想的人未做。若從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視角

觀之，竹林嵇康頗得老莊之旨，但卻不入“任誕”之列，則是想而未做；西晉後

進之士因循竹林名士行迹而任誕，往往卻是做而未想；至於能在“做和想”之間

 
51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65。 
52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第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067。 
53 石磊：《顏延之研究》第三章第三節《追慕七賢——在放誕中自保》，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2012，頁 53-59。 
54  羅宗強稱，阮籍是正始士人“苦悶的象徵”。（《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3，頁 1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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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平衡者，普遍認為只有阮籍、劉伶而已。其實，倘若阮籍果真能於酒中覓得

樂地，又何須沉溺其中以澆胸中壘塊？劉伶自命率然真性，但卻病於酒中，其為

避開政治困頓，卻又自困於酒，怎堪“得道”之謂？避於酒中者，原是困頓之

人，仿如屋漏者但求茅棚，惟此茅棚又如何能為自然之歸宿？若從劉義慶的自身

處境觀之，元嘉時期“宗室殺戮”、“世路艱難”與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兩者具有相近的時代背景，魏晉名士展現的“新酒德觀”，應當只

是在政治困頓中的一種苦中自樂、心靈自適的保身之道，但劉義慶的應對態度則

是嚴謹自持，低調處事，而在名教與自然之間又能自得樂地，這便是兩者在現實

與理想之間建構出的不同差距。 


